
检查合格标准 002：

1.公证机构已于当年 2月 1日前向属地区级司法行政机

关提交本公证机构年度工作报告（非现场查验公证机构提交

的年度工作报告）；

2.年度工作报告应当真实、全面反映本公证机构上一年

度开展公证业务、公证质量监控、公证员遵守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公证收费、财务管理、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情况（非

现场查验公证机构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

（1）执业活动情况。包括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执业活

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范，遵守

公证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况；完成公证业务工作任务、

拓展公证业务领域的情况；公证执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立

和执行的情况；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证协会的监督以及当

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及时查处和纠正执业中存在问题的情况

等。

（2）公证质量情况。包括公证质量自我检查、评估的

情况；公证质量自我监督、控制、审查和纠错等相关制度、

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重大、复杂公证事项集体讨论制度

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受理公证业务投诉、复查、过错赔偿的

情况等。

（3）组织建设情况。包括公证机构党组织建设及活动



情况；公证机构符合法定设立条件和机构性质、体制及其运

行情况；公证机构负责人选任、履职及调整情况；公证员的

配备数量及素质结构变化情况；开展公证员职业道德、执业

纪律教育和公证业务知识、技能学习、培训的情况；其他工

作人员配备及管理情况；办公设施和办公环境建设情况等。

（4）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包括公证机构按照规

定组织实施本机构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及其考核结

果。

（5）公证档案管理情况。包括公证机构执行有关公证

档案管理各项规定的情况；本机构内部有关公证档案管理制

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等。

（6）公证收费和财务管理情况。包括公证机构年度公

证收费情况；执行国家有关公证收费管理规定的情况；年度

财务收支、分配及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的情况；本机构内

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依法纳税和按规定缴纳

公证协会会费、公证赔偿基金及其他保险金、基金的情况；

接受税务、物价、审计等部门检查、监督的情况等。

（7）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包括公证机构依照《公

证法》和《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

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的总体情况、执行落实的情况和效果。

（8）司法部或者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根据需要增加的其

他考核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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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证机构、公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司法行政机关实

施年度考核工作中，能够如实说明有关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无谎报、隐匿、伪造、销毁有关材料等情形（实地检查，现

场询问公证机构、公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现场调阅相关材

料和公证档案，现场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情况）。


